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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邀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擔 任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 
「 第 三 十 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 支 持 機 構  

 
 
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就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邀 請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「 第 三 十

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一 事 ，

徵 詢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「 第 三 十 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由 海

港 青 年 商 會 舉 辦 ， 目 的 在 於 推 動 本 地 藝 術 文 化 ， 提 高 兒 童 對

繪 畫 及 藝 術 的 興 趣 ， 以 及 促 進 親 子 關 係 。  
 
3 .  本 屆 的 國 際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主 題 為 「 我 愛 海 港 」 ， 響 應 聯

合 國 的 「 可 持 續 發 展 目 標 」 ， 向 公 眾 推 廣 保 育 海 洋 的 訊 息 。

除 了 繪 畫 比 賽 和 頒 獎 典 禮 ，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亦 會 舉 行 「 海 洋 小

先 鋒 」 委 任 禮 及 工 作 坊 ， 加 強 兒 童 學 習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的 知

識 。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早 前 來 函 ， 邀 請 本 區 區 議 會 成 為 上 述 比 賽

的 支 持 機 構 。 本 區 區 議 會 無 需 就 上 述 活 動 作 出 任 何 金 錢 付

出 。 隨 函 夾 附 該 會 發 出 的 邀 請 信 ， 以 供 省 覽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4 .  經 葉 傲 冬 主 席 同 意 ， 秘 書 處 現 以 傳 閱 文 件 形 式 徵 詢 各

位 議 員 是 否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「 第 三 十 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

畫 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請 議 員 填 妥 夾 附 的 回

條 ， 於 2 0 1 6 年 6 月 3 0 日 ( 星 期 四 ) 中 午 1 2 時 或 以 前 交 回 秘 書

處 ， 以 示 回 覆 。 逾 期 不 覆 者 ， 將 視 作 沒 有 意 見 論 。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6 月  
 



 
 

回  條  

 
致  ：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(經 辦 人 ： 何 采 蓉 女 士 ) 
傳 真 ：  2722 7696 
電 郵 ：  ytmdcadm@ytmdc.had.gov.hk 

 
 

誠 邀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擔 任 海 港 青 年 商 會  
「 第 三 十 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 支 持 機 構

(回 覆 限 期 ： 2016 年 6 月 30 日 中 午 12 時 ) 
 

 

□  本 人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「 第 三 十 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 畫

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 

□  本 人 不 同 意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為 「 第 三 十 七 屆 國 際 兒 童 繪

畫 比 賽 暨 公 開 攝 影 比 賽 」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 

□  本 人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□  其 他 意 見 ：  

     

     

  

 

簽 名 ：               

 

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

 

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請 在 適 當 方 格 內 填 上 「 」 號 。  


